
體育個別學生免修申請表

家長/監護人

《伊利諾伊州學校法典》、105 ILCS 5/27-6和CPS體育教育政策要求學生在小學（Pk-8年級）和高中（9-12年級）的每學期每週5天
中至少有3天參加體育課程，以下列舉情況除外。體育政策規定，教學辦公室負責監督所有學校准予的個別免修申請。在2024學
年，將採用ServiceNow程式記錄所有准予的免修申請和批准情況。在2025學年，學校行政部門必須審批《個別學生免修申請表》
和隨附的證明文件。這些表格和文件必須作為正式記錄保留在學校，並接受州和學區審查。

此表必須簽字後提交給孩子所在學校的行政部門，以啟動免修程式。學校團隊（輔導員、體育指導員、校長/指定人員）必須根據
《說明表》中描述的學校程式，對每份個別學生免修申請進行核實。在批准之前，學校教職員工將根據具體情況確定是否符合條
件。獲得批准的免修申請僅適用於本學年，且學生需要參加另一門學術課程以代替體育課。如果學生不再參與免修，則必須根據
學生課程表，儘快加入體育課。

註：因以下原因而免修體育課並不能免除學生有關健康教育和駕駛教育的畢業要求。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學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年級：__________

免修申請理由（僅選擇一項）：

3-12年級：
● 持續參加校外適應性運動計劃

● 個性化教育計劃（IEP）規定了特殊教育支援和服務的時間，以代替體育課

9-12年級：
● 在9-12年級參加美国青年預備役軍官訓練團（JROTC）計劃

11-12年級：
● 在11至12年級持續參加校際運動計劃

● 選修高等院校錄取必修的學術課程，前提是不修讀這些課程將導致學生被其在11-12年級所選的院校拒之門外

● 參加高中畢業必修的學術課程，前提是不參加這些課程將導致學生無法在11-12年級畢業

學生簽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監護人簽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 學校教职员填寫---------------------------------------------------------------

輔導員/體育指導員
簽字：

（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指定人員
簽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為指定人員，其職務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替體育課的課程或計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隨附證明文件：☐ 是 ☐ 否

此表必須作為正式記錄保留，並接受州和地區審查。2024年4月12日修訂



體育個別學生免修說明表

# 免修 說明

1

適應性運動計劃：
持續參加校外適應性運
動計劃

此項免修適用於參加校外適應性運動計劃（如持續參加特奧會）的3-12年級學生。

此項免修可由家長/監護人或IEP小組提出。

學校程式：
1. 學生和家長/監護人或IEP小組提交由學生和家長/監護人簽字的《學生免修表》，啟動

豁免程式。簽署的《學生免修表》必須附有整個學年（8月至6月）內持續參加校外適應性
運動計劃的證明文件。

2. 校長/指定人員必須核實學生是否有個性化教育計劃（IEP），審批註明的免修理由，確
認持續參加校外適應性運動計劃的證明文件，並在確認後簽字和註明日期。

2

特殊教育支援和服務：
個性化教育計劃（IEP）規
定了特殊教育支援和服
務的時間，以代替體育課

此項免修適用於符合特殊教育服務資格的3-12年級學生，條件是家長/監護人同意學生必須利
用預留的體育課時間接受特殊教育支援和服務，或者，沒有達成協議，但學生的IEP小組決定他
們必須利用預留的體育課時間接受特殊教育支援和服務，上述協議或決定必須成為個性化教育
計劃的一部分。此項免修可由家長/監護人或IEP小組提出。

學校程式：
1. 學生和家長/監護人或IEP小組必須根據上述條件提交一份由學生和家長/監護人簽字

的《學生免修表》，以啟動免修程式。個性化教育計劃必須確定：(a)預留的體育課時間
必須用於特殊教育支援和服務；(b)在學生獲得免修之前，將此免修作為學生個性化教
育計畫計劃的一部分。

2. 校長/指定人員必須核實此項免修已成為IEP計劃的一部分，批准《個別學生免修表》並
簽字/註明日期。

3

JROTC：
在9-12年級參加美国青
年預備役軍官訓練團（
JROTC）計劃

此項免修適用於在學校參加美國青年預備役軍官訓練團計劃的9-12年級學生。此項免修必須由
學生本人提出。

學校程式：
1. 學生必須提交由學生和家長/監護人簽字的《個別學生免修表》，啟動免修程式。

2. 校長/指定人員必須核實學生是否參加了青年預備役軍官訓練團，並在《個別學生免修
表》上簽字/註明日期。

4

校際運動計劃
在11至12年級持續參加
校際運動計劃

此項免修適用於11-12年級參加校際運動計劃的學生。只有當學生在上一學年參加了校際體育
運動專案，並宣佈有意在申請免修所在學年繼續參加校際體育運動專案時，方可申請此項免
修。此項免修必須由學生本人提出。

學校程式：
1. 學生必須提交由學生和家長/監護人簽字的《個別學生免修表》，以啟動免修程式。

2. 體育指導員必須確認學生在上一學年完成了校際運動計劃的賽季，並有意繼續參加，
且有資格參加比賽。一經確認，體育指導員必須在《個別學生免修表》上簽字/註明日
期。

3. 校長/指定負責人必須批准《個別學生免修表》並簽字/註明日期。

5

高校錄取必修課程：
選修高等院校錄取必修
的學術課程，前提是不修
讀這些課程將導致學生

此項免修適用於選修高等院校錄取必修的學術課程的11-12年級學生，條件是不修讀該課程將
導致學生被所選院校拒之門外。若學生必須完成某門或某幾門課程才能被考慮進入某所大學或
大學專業（例如，學生必須選修微積分作為進入某大學工程專業的先決條件），可適用此項豁
免。只有學生的課表不允許參加體育課，亦沒有選修課程時，才可適用此項免修。此外，學生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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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個別學生免修說明表

被其在11-12年級所選的
院校拒之門外

加經批准的學習計劃，如國際文憑課程（IB）、先修課程（AP）、職業技術教育（CTE）和可獲得副
學士學位的大學課程時，亦可適用此項免修。註：非必修的選修課程不適用。此項免修必須由學
生本人提出。

學校程式：
1. 學生必須提交由學生和家長/監護人簽字的《個別學生免修表》，以啟動免修程式。

2. 輔導員必須確認該學術課程是學生所選院校的錄取要求。此外，輔導員還必須確認學
生的課程表中沒有空餘時間來安排體育課，而且學生的課程表中沒有非必修的選修課
程。

3. 校長/指定負責人必須批准《個別學生免修表》並簽字/註明日期。

6

正常畢業必修課程：
參加高中畢業必修的學
術課程，前提是不參加這
些課程將導致學生無法
在11-12年級畢業

此項免修適用於11-12年級學生，他們必須選修高中畢業必修的學術課程，前提是不選修這些課
程將導致學生無法畢業。此項免修必須由學生本人提出。

學校程式：
1. 學生必須提交由學生和家長/監護人簽字的《個別學生免修表》，以啟動免修程式。

2. 輔導員必須確認該學術課程是正常畢業的必修課程，且不修讀該課程將導致學生無法
畢業。此外，輔導員還必須確認學生的課程表中沒有空餘時間來安排體育課，學生的課
程表中亦沒有非必修的選修課。

3. 校長/指定負責人必須批准《個別學生免修表》並簽字/註明日期。

免修核查所需文件示例
（非詳盡列表）

1. 適應性運動計劃
○ 在整個學年參加/報名參加特奧會或其他適應性運動計劃的證據

2. 特殊教育支援和服務
○ 個案經理來信，說明免修已成為學生個性化教育計劃的一部分，且個性化教育計劃貫穿適

用免修的整個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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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個別學生免修說明表

3. JROTC
○ 管理人員/指定人員的核實簽字

4. 校際運動計劃
○ 管理人員/指定人員的核實簽字

5. 高校錄取必修課程
○ 大學課程先修課程表
○ 錄取通知書/信函
○ 在11年級和12年級必須修讀專業課程才能畢業的專業文憑/證書課程或雙學位課程的就

讀證明 （如國際文憑、先修課程、職業技術教育（CTE）、在12年級結束時可獲得副學士學
位的早期大學課程）。

&
○ 學生課程表未顯示非必修的選修課程。

6. 正常畢業必修課程
○ 學生課程表顯示重修了11或12年級畢業必修的不及格課程。

&
○ 學生課程表未顯示非必修的選修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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